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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二月五B 

安全理事會各代表可從下列文件閱悉專家委 

員會重新草擬的暫行議事規則草案。 

A.鏵備委員會所擬案文1受本委員會所提更 

改的影響者，計有下開各點： 

一. 會議及議程： 

二. 代表及全權證書； 

三. 譖文規則； 

四. 會議公開及紀錄。 

―.會議及議程 

籌備委員會草桊提及"鋰常 'V'定期"及"特別" 

會議。委員會對於上述各詞的意義，似均畧有不 

同的意見。閼於原案文第一條、第三條及第五條 

M留空白，委員會殊難就"餒常"及"特別"二詞擬 

定明晰的區別。委員會爲求解決這稀困難，於是株 

用較富伸縮毪的新措詞，那榑措詞一方面沒有規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耙錄，第一年，第一輯，補 

編第一珑，^文本第三頁至第十六茛。 

定"特別"會議，一方面却讓理事會主席在下 iÈ精 

7^下，有權召集會議： 

(a)於認爲必耍時（第一雔規則）； 

(*)經理事會任何理事國之蹐求（第二條規 

則）； 

(0於憲章有此規定時(第三條規則）。 

第三條規則提及憲章第九十九條賦耠秘寄長 

的提議權，使委員會從新案文中腼去籌備委員會 

前擬案文第十五條，該條現在已屬多餘。委員食 

極欲在第一條規則中强調安全理事會的永久性 

質，爲此目的，故於該條規定，二次會議前後相 

隔期間不得逾十四日。但缜了解此項會議前後相 

隔期間的規定，須於安全理事會在本組織會所設 

立後始行生效。 

M於憲章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的定期會 

議，專家委員會未就.是項會議的次數提出任何建 

議，因爲本委員會認爲是項問題應由理事會自行 

決定。 

最後，委員會爲求避免紊亂起見，決定將原 

案文最初二章倂爲"會議及議程"一章。 

二.代表及全權瞪睿 

委員會認爲宜在理事會^行議事規則中，提 

出關於理事國代表及審査各理事國代表全權證書 

的規定。委員會爲.叱目的，擬具第九、第十、第十 

—及第十二各條崁則，置於第二章內。 



三，語文規期 

委員會於一九四六 ^月二十九 B 會議中， 

決定爲理事會採納第一委員會提S大會的規則。 

因此委員會Jl^於第六章列入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 

九條，各該條所用案文適合理事會的條件，而且 

符合上述規則的規定。列入第二十六條的目的，在 

求語文規則的案文一致。保詧è錄的方式已於第 

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五條規定，第二十六條規則不 

務。 

四.會議公,及紀錄 

Î八草曾翳公開 i i t紀錄"一章，並將若干 

條的次序更動。 

j JE籙應探何榷方式的問頃爲冗長討論的主 

題。委員會最後決定除理事會另有規定外，並以 

不違反第三十五條關於非公鬨會議的特別規定爲 

限，秘書長资保管理事會會議的速記報吿。 

委員會已爲第三十二條規則（前爲箨備委員 

會草案第二十三條規則）擬具更爲明確的方式，該 

條將秘書長應將耙錄提送理事會各代表以備更正 

的期限定爲四十八个時。 

B.除上文A節第一項所述前第十五條規則業 

艇価去外，第三章(主席）、第四章(秘睿處)、第五 

入聯合國）均經保持原文，未予更改《 

一九四六年二J 

員會通過的理事會暫摘事規 

則第二次: 

^ 章 會 献 雜 

第一條 

除憲章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所規定之定期會議 

外，安全理事會之會議應由主席於認爲必要時，隨 

時召集之，但會議前後相隔期間不得逾十四B。 

铕 S 慷 

【三十五條提繭^ 

全理事會注意，或如秘書長依第九十九條將任何 

事項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主席應卽召集安全理 

第四條 

秘害長至遲應於開會三B前將每次會議之 IS 

S惟在緊急情形 

第五條 

憲章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所規定之安全理事會 

定期會鑲應於⋯，"舉行1。 

m六條 

每次定期貪議:^ 時議程至遲應於會議開始 

二十一日前分送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事後 

如有任何更改增補，至遲應於開會五B前通知各 

代表。惟如情形急迫，安全理事會得於定期會議 

開會期間隨時增加議程之內容。 

第七條 

安全理事會每次會議之臨時議程應由秘書長 

擬成，並由安全理事會主席核定。 

第八條 

安全理事會任何會議時議程之第一項目應 

第二章代表及全權證書 

第九條 

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應派正式代表一人ffl 

第十條 

具報，諝其通過C 

並將審査結杲向安全理事會 

第十一條 

綞,照第十條核准以前得輕准出席，並享有典^ 



第十二條 

安全理事會內代表提出反對者，於安全理事*未 

決定該事項以前，仍得艇績出席，並，有與其他 

代表同等之權利。 

第三章主席 

第十三條 

安全理事會主席一職應由安全理事會理事國 

按照理事國國名英文字母次序輪流擔任。主席任 

期一月。 

第十四條 

主席主持安全理事會一切會議：並在安全理 

事會之權力下，就其爲聯合國一機鼸之資格，爲 

其代表。 

第四章秘書處 

第十五條 

秘書長職務。秘書長得授權代理者一人於安全理 

事會會議中代行此項職務。 

第十六條 

：—部份。 

第十七條 

秘書長應將安全理事會暨其分組委員會之會 

議及關於各該會議議程之事項通知安全理事會各 

代表。 

第十八條 

秘書長負責擬備安全理事會所需之文件，並 

至遲應於討論各該文件之會議開始四十八小時前 

分發之；但遇情形急迫時，不在ft限。 

第 5 ^ 事 務 處 理 

第十九條 

就任命秘書長一事向大會提出之任何建議應 

於非公開會議中討論及決定之。 

第二十條 

安全理事會得邀請其所靱爲適合之秘睿處人 

員或其他人員供給情報，或就審査理事會職權範 

園内之事項提供他種協助。 

第六章語文 

第二十一條 

中、英、法、俄及西班牙文同爲安全理事會之 

正式語文，英法兩文爲應用浯文。 

第二十二條 

以一種應用語文發表之演詞應譯成另一種應 

用語文。 

第二十三條 

以其他三稀正式語文中任何一榑發表之演詞 

應譯成兩種應用語文。 

第二十四條 

代表得用正式語文以外之任何語文發表演 

說，但須自備傳譯，譯成一棟應用P罟文。秘書處 

傳譯員將演說傳,爲另一棟應用語文時，得以第 

—稗應用語文之傳譯文爲準。 

第二十五條 

安全理事會會議之速記耙錄應以兩種應用語 

文製成。如經任何代表請求，應將任何紀錄之全 

部或一部譯成任何其他正式語文備用。 

第二十六條 

E速製成各種】 

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八條 

所有決議案及其他重要文件均應蹕成各種正 

式語文備用。其他文件如經任何代表請求，應譁 

成任何一種或所有各種正式語文備用。 

第二十九條 

安全理事會之文件如經理事會決定，應以正 

式語文以外之任何語文發表之。 

第七章投票 

第三十條 

安全理事會之投票應依照憲章及國際法院規 

約之各該有關條欵。 

第 入 章 # M | 公 開 及 ‧ 

第三十一條 

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外，理事會會議應公 

閼舉行。 



第三十二條 

以不達背第三十五條之規定爲限，秘書長應 

保管每次會議之速IE紀錄，但安全理事會另有決 

定者不在此限。耙錄應於四十八小時內送交安全 

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各該代表應於其後四十八 

小時內將其擬行提出之更正通知秘書處。 

第三十三條 

公開會議之耙錄及其有,文件應儘速刊行。 

第三十四條 

每次非公開會議《 

第三十五條 

安全理事會得決定將其非公開會議之耙錄僅 

製珠"-份。此項紀錄應由秘書長保管。曾參加會 

議之各國代表應於十日內將其擬行提出之更正通 

知秘書處。 

第三十六條 

如在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五條所定期限內無 

人提出更正，紀錄應予镀可。 

第三十七條 

認可，紀錄應依此更正,； 

第三十八條 

業H 

第九章申請國加入 聯合國 

第三十九條 

務之宣言, 

第四十條 

港 安 

全理事會，安全理事會應依其判斷決定該申請國 

是否係愛好和平之國家，確能並願意履行憲章所 

载之義務。 

第四十一條 

.安全理事會如決定推荐申諝國爲聯合阈會員 

國，是項推荐應由秘睿長提送大會。 

暫行議事規則 

秘書處之陳述（文件S/Procedure/12) 

[原件：英文】 

—九四六年三月十八B 

―.專家委員會收到安全理事會的一般訓 

令，着重新審査理事會議事規則並提具建議。本 

文件簡畧陳述議事程序問題，各該問題已爲安全 

理事會討論的圭題。各該問題分爲二類： 

壹.事務處理問題； 

武.引用憲章第三十五條問題。 

主席 

二.主席大致勰爲，主席除議事規則所耠奥 

的權力外，並無任何權力，因此他須就所發生的 

每一程序問題徵詢安全理事會的意見，俾從理事 

會獲得一個決定。這種辦法有時使*全理事會不 

得不討論相當瑣碎的程序問題。縱使將議事規則 

詳加訂定，也恐不能在議事規則中爲各種賴序問 

題一一加以規定。因此，主席似應認爲至少就管 

制辯論而言，主席一職本身就具有若干權力，而 

且主席應該提出裁定，如果無人表示異議，那些 

裁定卽屬有效。 

三.下述程序業經於擬具議程時採用。前係 

假定，爲使任何問題獲得安全理事會的注意，首 

先須由理事會決定將該問題列入議程。所用"議 

程"一詞計有兩種意義： 

(a)正在舉行的某一會議的"議程"， 

(*)安^理事會現有審議事項表，不管其爲 

現在進行的會議所審議的事項表，還是將來61會 

議所齊議的事項表。 

鬮於每一新項目，主席向請安全理事會決定 

是否欲將新項目增列於第二榑意義的"議程"內， 

卽尙待安全理事會審議的事項表內。有時因（例如 

會刊第五號，英文本第四十一頁至第四十七頁）， 

有人誤認爲主席是在提議那個新項目應該列入第 

一種意義的"議程"中，就是說應在現正進行的會 

議中討論以致引起混亂的討論。此外，某一事項 

應否列入議程的問題往往引起事項實體的討論， 

4 


